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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登記及取消登記  
 
1. 根據第 6(2)條，指明持牌人在並無合理因由相信該合資格

人士提供的指明資料 (i)不完整或互相矛盾或 (ii)在要項上
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情況下，方可就合資格人士登記用

户識別卡。  
 

(a) 請澄清指明持牌人如何及以何基礎核實合資格人士

提供的資料是否準確及完整。  
 
(b) 在甚麼情況下，持牌人日後會根據第 9(1)條，基於

其有合理因由相信載於有關用户識別卡紀錄內的該

合資格人士的現有指明資料 (i)不完整或互相矛盾；
或 (ii)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因而取消有關用
户識別卡的登記？請澄清指明持牌人就合資格人士

登記用户識別卡後，是否須不時查核合資格人士提

供的資料。  
 

2. 根據第 7 條，指明持牌人須確保就每名第 4(1)(a)條所述
的合資格人士 (即以其個人身分行事的個人 )而言，該人士
現已由該持牌人登記的儲值卡，不多於 10 張；及就每名
第 4(1)(b)或 (c)條所述的合資格人士 (即以有效商業登記
證或有效分行登記證持有人身分行事的個人或團體 )而
言，該人士現已由該持牌人登記的儲值卡，不多於 25 張。
因應第 4(2)條訂明的 "合資格人士 "的涵義，請澄清 (並以
例子說明 )，如某名個人除擁有其個人身分外，亦擁有多
於一個有關登記證持有人身分，則指明持牌人可就該人

登記的儲值卡數目上限為何。  
 

備存紀錄  
 
3. 第 11 條規定，指明持牌人須在下述期間，就其用户識別

卡備存若干資料的紀錄：該卡屬現已由該持牌人就合資

格人士登記的期間，以及在取消用户識別卡登記後的 1 年
期間。請就規定在取消用户識別卡登記後的 1 年期間須
備存紀錄，澄清當中的理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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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手令的情況下向執法人員提供用户識別卡紀錄  
 
4. 根據第 13 條，指明持牌人須在下述沒有裁判官發出的手

令的情況下，向執法人員提供用户識別卡紀錄：高級執

法人員信納，有合理因由懷疑，有人曾經、正在或即將

犯任何嚴重罪行，而為調查或防止該罪行的目的，有必

要取得用户識別卡紀錄，或為防止任何人死亡或蒙受嚴

重身體傷害的目的，有必要取得用户識別卡紀錄；以及

因申請手令而造成的延擱，相當可能會使取得該紀錄的

目的不能達到，或由於任何原因，提出該申請並非合理

地切實可行。  
 
(a) 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21年 1月發出的電話智

能卡實名登記制度諮詢文件第 3.14 段，此等安排與
現行法例 (例如《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入
境條例》(第 115 章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 )
及《社團條例》 (第 151 章 ))下的安排類似。為利便
委員理解，請以表列方式說明在上述現行法例下的

該等類似安排。  
 

(b) 請舉例闡明在甚麼情況下，根據第 12(1)條提出申請
手令會被視為 "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  

 
指引  

 
5. 根據第 14 條，通訊事務管理局 ("管理局 ")可發出指引。

請澄清：  
 

(a) 管理局根據第 14 條發出的指引是否屬須經立法會
審議的附屬法例；  
 

(b) 管理局在發出指引前會否諮詢任何人士或單位；及  
 

(c) 如何讓公眾知悉有關指引。  
 
檢查  
 
6. 第 15 條賦權管理局，可進入和檢查指明持牌人為遵守

第 75 號法律公告的目的而在香港以任何方式使用 (包括
在其內裝置設施 )的任何辦事處、處所或地方，以核實該
持牌人正遵守第 75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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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部注意到，《電訊條例》 (第 106 章 )第 7J(1)條賦

予管理局類似的進入和檢查權力，目的是核實持牌

人有遵從發牌條件。第 106 章第 7J(6)條訂明，如管
理局就某辦事處、處所或地方行使該局在第 7J(1)
條下的權力的方式， (a)會打擾持牌人或其他人正在
該辦事處、處所或地方內進行的作業；而 (b)所造成
的打擾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是超過恰當行使

該權力所需的，則管理局不得以該方式就該辦事

處、處所或地方行使該權力。請考慮應否在第 75 號
法律公告第 15 條加入類似條文。  

 
(b) 第 15 條並沒有就管理局行使上述進入及檢查權力

的方式訂明具體的限制。請解釋為何第 15 條沒有就
管理局的權力範圍設定任何限制。舉例而言，沒有

條文訂明倘若管理局在檢查過程中接觸到由持牌人

管有、保管或控制的其他資料 (包括屬商業敏感或法律
特權的資料 )，管理局在執行其職能時不得以任何方
法使用該等資料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該等資料。  

 
(c) 就此，請亦考慮鑒於第 15 條沒有就管理局的權力範

圍設定任何限制，這會否導致侵犯私隱不受 "無理或
非法侵擾 "的保障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所賦
予的保障 )、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 (《香港人權法案》
第十一 (二 )(庚 )條所賦予的保障 )，或得到秘密法律
諮詢的權利 (載於《基本法》第三十五條 )。請澄清
第 15條能否及如何符合終審法院在 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 (2016) 19 HKCFAR 372
一案中確立的 4 步驟相稱性驗證標準。  

 
不遵從規定  

 
7. 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保安局於 2021年 6月 1日發出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CIB/SD 605-15/1)第 2(f)段，
現時由管理局根據第 106 章向電訊商實施的罰則，將會
適用於執行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而登記制度沒有

新增刑事罪行。為利便委員了解不遵從規定會有何法律

後果，請以表列方式說明，將適用於指明持牌人不遵從

第 75 號法律公告的規定的該等現行懲罰或罰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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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的指明資料  
 

8. 根據附表第 2(c)段，如合資格人士是未滿 16 歲的個人，
並以其個人身分行事，則就該合資格人士指明的資料包

括關於一名年滿 18 歲的個人 ("成人 ")的指明資料及述明
該名成人與該合資格人士的關係的陳述。  

 
(a) 請澄清立法原意是否如此：有關成人可指任何年滿

18 歲的個人，不論他或她與該合資格人士的關係為
何。舉例而言，該合資格人士的朋友 (而非家長或監
護人 )是否符合 "成人 "擬具有的涵義。  

 
(b) 請澄清就未滿 16 歲的合資格人士登記用户識別卡

的申請 (包括述明該名成人與該合資格人士的關係
的陳述 )是否須經該名成人同意或共同簽署。  
 

(c) 請澄清是否須核實該成人與該合資格人士的關係，

若然，指明持牌人如何及以何基礎核實關係。  
 




